超滤膜技术要求
1、 投标单位可以是生产厂家或代理厂家，若是代理厂家，需要生产厂家唯一授权。
2、 业绩：生产厂家或代理厂家至少有1份及以上单份合同100只以上超滤膜采购或项目业绩证明。
3、 技术要求
4.1 操作模式：外压式；外壳材质：PVDF；系统回收率：≥85%；运行净通量≤45LMH；单套系统产水量≥80m³/h。
4.2 质保期一年内，系统回收率≥85%；水质要求：SDI≤1.0，浊度≤0.1NTU；三年内，年通量衰减第一年≤5%，第二年≤15%，第三年≤25%。
4.3 提供三年有限质保，三年质保期内膜组件出现非不当操作造成的质量问题可免费更换新元件。
4.4 配件带超滤膜拷贝林接头，连接配件，固定腰带等。
4.5 提供的超滤膜需满足现场管道尺寸需要，须投标方自己测量。
4.6 有效膜面积不小于60㎡，运行通量≤28L/㎡h，单套产水量：≥130t/h，回收率≥85%，，膜丝强度不低于国家标准。
5 技术服务 
5.1 厂家负责超滤膜元件到货后的安装指导并协助调试工作，以保证所提供设备能够顺利投运，我公司应积极协助配合，安装完成后运行满168h后且达到使用回收率，调试人员方可离开； 
5.2在调试和验收期间及三包期内由于厂家的责任造成的设备和备件的损坏应由厂家及时免费维修或调换，满足现场运行进度需求； 
5.3 厂家应协助买方根据超滤系统的进水水质和运行情况，协助我公司制定运行方案清洗方案； 
5.4 厂家提供超滤膜系统长停期间的膜元件维护保养方案； 
5.5 除上述由厂家提供的资料外，设备随机装箱资料应齐全； 
5.6 膜元件安装前，厂家应派专业技术人员对安装人员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膜元件及膜组件的结构形式、安装的主要控制参数及精度要求等。
6、超滤膜必须为全新原装国产知名品牌膜，需提供第三方监督检测机构（具备国家资质认证）出具的相关质检报告原件，不得使用旧膜、二手膜、套牌膜，发现旧膜、二手膜、套牌膜等直接永久列公司黑名单，按《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黑名单管理制度》执行。
7、因超滤膜为非标准产品，替换原品牌涉及到尺寸，技术参数的改变，为了保证做到最少的改动无缝替换或进无缝替换，同时又能保证产水量，水质达到我公司要求。投标厂家需在投标前进行技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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